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I X：建議  

 

 我們已分析過這三輪調查的主要結果，並借助聚焦小組討論及人

種個案研究蒐集所得的定性資料，詮釋有關定量資料，從而達到這項

研究四個目的的其中三個。現再把這四個目的陳述如下：  

( 1 )  探討在研究期間，與本港長期濫用藥物者在濫用藥物前的情況、
藥物濫用的遞進情況及後果有關聯的社會、人口及心理因素；  

( 2 )  描述長期濫用藥物者的吸毒歷史及尋求治療的模式；  

( 3 )  本 同理心，試圖了解長期濫用藥物者的內心世界，從而得知他

們如何與其他長期濫用藥物者及別人相處；以及  

( 4 )  就如何改善為長期濫用藥物者而設的戒毒治療／康復服務及其他
支援服務，提供建議。  

 我們的最後一項工作，是依據研究結果，就如何改善本港現時為

長期濫用藥物者而設的戒毒治療／康復計劃及相關服務，提供概括性

的建議。  

建議 1：提升自我效能  

 自我效能對長期濫用藥物者保持不濫藥時間的長短有莫大影響，

因此，加強受助人的自我效能，是改善戒毒治療／康復計劃及服務其

中 一 個 最 有 效 方 法 。 自 我 效 能 是 指 個 人 認 為 自 己 即 使 在 高 危 環 境 中

(例如面對毒品誘惑時 )，也能抗拒再次濫藥的能力。本港現有計劃大
都很重視發展受助人的自我效能。我們建議不同模式之下負責計劃的

人 員 ， 審 議 所 辦 計 劃 中 以 改 善 自 我 效 能 為 目 標 的 元 素 ， 並 檢 討 其 成

效。海外地區在提升自我效能方面的經驗，特別是根據著名的預防重

染毒癖模式而設計的提升自我效能計劃，固然值得借鑑以作改善，但

我們也應總結本地服務機構在這方面的經驗，互相分享。  

 不論我們在計劃中引入什麼新策略，這些策略都必須要教導受助

人如何評估他們實際的自我效能，以免他們高估了自己“堅決抗拒毒

品”的能力，以致令自己處身於自我效能未能應付的環境，因而陷入

險境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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建議 2：為戒毒康復者建立社交資本  

 是否與濫用藥物的朋友為伍或得到不濫用藥物朋友的支持，大大

影響研究對象在是次研究不同時段內的表現。兩者都涉及受助人離開

治療環境後，重新建立社交關係的問題。深厚的社交關係可以產生資

源 ， 利 用 這 些 資 源 ， 有 助 達 到 社 交 目 的 。 再 次 與 濫 用 藥 物 的 朋 友 為

伍，會產生負面社交資本，以致削弱自我效能和抗拒藥物的能力。相

反，與不濫用藥物的朋友重新建立關係，可產生正面社交資本，從而

保護研究對象不再與濫用藥物的朋友為伍，提高自我效能，最終達到

不濫用藥物的目的。這項研究結果的含意很明顯：戒毒康復者如何重

新組織或建立社交圈子，是走向康復／重染毒癖之路的關鍵。  

 現有計劃大都會提醒受助人遠離濫用藥物的舊朋友，但他們完成

計劃後，如沒有新的住宿安排，有部分便會返回原先濫用藥物的地區

居住。有關計劃如能為已戒毒的受助人安排集體租住房屋，使他們遠

離舊居，確實可以為受助人提供較佳的保護。為了更有效保護已戒毒

者，使他們不再與濫用藥物的朋友為伍，有賴其他機構與政府部門之

間通力合作。舉例來說，房屋署可根據體恤安有賴置計劃，協助這類

人士遷往其他地區居住。  

 為了令戒毒康復者疏遠濫用藥物的朋友，很多計劃都會為這類受

助人舉辦社交活動，讓他們與戒毒康復者交往，互相扶持。培康會和

明愛樂協會等自助組織，提供極佳支援，協助戒毒康復者遠離濫用藥

物的朋輩，並通過非正式的交流或較有系統的康復訓練 ( Z a c k o n  e t  c l . ,  
1985 )，讓成功戒毒的受助人一起重新學習過正常生活。有些計劃會
開辦小生意，例如速遞和搬運服務，讓已戒毒的受助人在康復期間從

事受薪工作。這些善後服務對於為戒毒康復者建立正面社交資本，至

為重要。在繼續致力擴展現有策略之餘，有關機構亦應訂定其他新穎

和具創意的策略，為已戒毒的受助人產生更多可用的社交資本。  

建議 3：增加對生活的滿足感  

 戒毒康復者的生活固然困苦，但因心靈空虛而不滿現狀所造成的

禍害，遠較物質匱乏為大。我們應教導戒毒康復者重訂理想，既考慮

到他們的能力，又能顧及他們的期望。我們要令他們明白理想必須切

合 實 際 ， 以 增 加 他 們 對 生 活 的 滿 足 感 ， 從 而 延 長 他 們 不 沾 毒 品 的 時

間。  

 如何有效地協助戒毒康復者訂定實際可行的目標，並為這些目標

感到滿足，是現有計劃的輔導人員的一大挑戰。處於不同吸毒階段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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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生階段的吸毒者各有不同的能力、需要及理想。重要的步驟是評估

處 於 不 同 人 生 階 段 的 吸 毒 者 的 需 要 和 能 力 ， 然 後 根 據 他 們 的 實 際 目

標，協助他們滿足本身的需要，並提高他們實現目標的能力。舉例來

說，年輕的戒毒康復者可能希望發展事業，因此為他們提供就業輔導

服務以選配實際工作，將可滿足他們這方面的需要。較年長的戒毒康

復者可能已錯過了發展事業及尋求晉升途徑的黃金機會，要找一份待

遇優厚的理想工作，似乎不切實際。來自聚焦小組的美沙酮治療計劃

的研究對象當中，一些較年長的曾指出，他們日常面對的主要問題不

是找尋工作 (他們依靠綜援為生 )，而是如何排解苦悶。因此，對較年
長的長期吸毒者來說，安排他們參與社交活動及／或志願服務，可能

是滿足其即時需要的方法之一，以便提高他們對生活的滿足感。就長

期 濫 用 藥 物 者 的 需 要 進 行 評 估 工 作 ， 看 看 他 們 在 不 同 人 生 階 段 的 需

要、能力及理想，可讓服務機構知悉哪些策略有助提高已戒毒者對生

活的滿足感。  

建議 4：推廣正確的工作態度  

 服務機構及戒毒康復者十分明瞭在治療後找到工作，可以在經濟

及社會方面帶來好處。我們的研究結果進一步顯示，正確的工作態度

比就業本身更加重要。我們曾解釋，積極進取的工作態度不但可提高

戒毒康復者受聘的機會，還有助他們建立積極正面的人生觀，而這正

是他們極之需要的。因此，我們建議在現有的計劃內多向受助人灌輸

正確的工作態度。  

 在治療及康復計劃下提供職業訓練及就業機會，是向戒毒康復者

灌輸積極工作態度的有效方法。例如香港戒毒會及培康聯會便分別開

辦了包括零售、木工、裝修等行業的職業訓練，以及辦公室搬遷和速

遞的就業輔導服務 (Pu i  Hong  Se l f -he lp  Assoc i a t i on ,  2000 )。我們應評
估這些就業機會對於向受助人推廣正確工作態度的成效。  

建議 5：重視重染毒癖前沒有濫用藥物的時期  

 研究結果確定了長期濫用藥物者沒有濫用藥物的個別階段，在康

復過程中的重要性。根據“重染毒癖等於失敗”的主流思想，吸毒者

一旦重染毒癖，他沒有濫用藥物的時期便變得沒有意義。  

 研究數據使我們對所謂重染毒癖前沒有濫用藥物的時期作新的演

繹 。 正 如 前 文 所 述 ， 以 學 步 的 小 孩 為 例 ， 在 學 懂 走 路 前 也 會 經 常 跌

倒 ， 而 每 次 跌 倒 都 會 對 日 後 走 路 的 能 力 發 揮 作 用 。 戒 毒 康 復 者 也 一

樣，在康復過程中多次重染毒癖，其實是“正常”的。每次“跌倒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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會否有助累積戒除毒癖的能力，須視乎對重染毒癖的理解而定。如果

把重染毒癖視為失敗，認為既浪費時間也浪費精力的話，那麼重染毒

癖前沒有濫用藥物的時期便不值一提。不過，如果把重染毒癖視為沒

有濫用藥物時期終結的標記，則重染毒癖前沒有濫用藥物的時期可看

作一種收穫。這段時期越長，收穫便越大，在將來這段時期會更長的

可能性也較高。我們的數據顯示，假設其他因素不變，在 12 個月的
時段內沒有濫用藥物的時間長短，與下一個時段內沒有濫用藥物的時

間有因果關係。  

 我 們 建 議 藥 物 及 有 關 界 別 的 服 務 機 構 及 政 策 制 定 者 以 至 市 民 大

眾，更正面和積極地看待重染毒癖前沒有濫用藥物的時期。縱使重染

毒癖前沒有濫用藥物的時期十分短暫，我們也應重視而不應漠視。正

如 S h a w 在討論對濫用藥物及介入工作的未來展望時指出，“⋯⋯每

次介入都可能已幫助濫用者有所領悟，並累積作出改變的潛在動力。

因此，醫療專業人員不應就個別介入服務的即時成效下判斷，以致在

推行某項計劃後遇到反應冷淡、徒勞無功和重染毒癖的情況便感到失

望⋯⋯”。 ( S h a w ,  2 0 0 2 )  

 此外，重染毒癖前沒有濫用藥物的時期帶來的好處，也間接幫助

治療發揮效用，因為治療會即時令吸毒者至少在一段時期內不濫用藥

物。當然，如何延長治療後沒有濫用藥物的時期 (最理想是長期戒除
毒癖 )，是各項治療模式及計劃要面對的一大挑戰。  

建議 6：與長期濫用藥物者接觸  

 上述所有建議都會對現行治療／康復制度下各項計劃及服務的架

構及運作造成影響。要彌補這項研究所指出的服務不足之處，服務機

構的努力雖然重要，但並不足夠。由於善後輔導服務有時間限際，完

成善後輔導階段的戒毒康復者在日後漫長的人生路上，要獨自面對世

界。如果社會人士真的希望幫助他們，便須延長為他們提供服務的時

間。當局或可另外設立一個組織，協調各項治療計劃，以便為完成治

療計劃的戒毒康復者作出跟進。該組織須與各有關政府部門，例如房

屋署、勞工處、社會福利署及 生署聯繫，盡快編排各項服務，以滿

足長期濫用藥物者在心理、社交、經濟及健康方面的需要。這個組織

須進行大量外展工作，接觸那些感到絕望和性格內向的長期濫用藥物

者，以免他們陷入孤立無援的境地。  


